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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网络经济蓬勃发展，网络购物已成为最日常的购物方式。网络购物极大地方便我

们的生活的同时，也加深了消费者与平台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其中不正当信用评价则是其表

现之一。本文介绍了不正当信用评价的特征以及表现形式；并分析了产生不正当引用评价的原因，包括

再提出网络购物不正当信用评价规制的建议，如从立法角度规范权利的行使，从平台角度明确平台的处

理权限等，以此解决不正当信用评价对公平竞争以及消费者权益造成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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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ra, the online economy has flourished, and online shopping 
has become the most common way of purchasing goods. While online shopping has greatly facili-
tated our lives, it has also exacerbated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consumers 
and platform operators, with unethical credit evaluations being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This ar-
ticle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ethical credit evaluations—the covert nature of the beha-
vior and the extensive scope of its dissemination, as well as the manifestations of unethical credit 
evaluations in online shopping, including fake positive reviews and malicious negative reviews. 
Finally, suggestions for regulating unethical credit evaluations in online shopping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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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standardizing the exercise of rights from a legislative perspective and clarifying the han-
dling authority of platform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infringement of unethical credit evaluations 
on fair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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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购物已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网络购物环境中，信用

评价体系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不仅是消费者选择商品或服务的重要参考，也是商家信誉和经营状

况的直观体现。然而，近年来网络购物不正当信用评价的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干扰了市场秩序，损害了

消费者和诚信商家的利益。 
网络购物不正当信用评价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但不限于虚假评价、恶意差评等。这些不正当

信用评价不仅误导消费者，使他们难以做出明智的购买决策，同时也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例如，

一些商家通过雇佣“水军”进行虚假好评，提高自己的信用评分，以此吸引更多消费者；或者，也有商

家利用不正当手段进行恶意差评，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 
面对这些不正当信用评价行为，如何进行有效规制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我国相关法律

法规对此已有一些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诸多困难。例如，取证难、追责难、处罚力度不够等问

题都制约了规制的实际效果。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网络购物不正当信用评价的规制机制，以期为构建一个

更加健康、公正的网络购物环境提供参考。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对网络购物不正当信用评价的特征、表现形式、产生原因进行深入分析，进

而提出切实可行的规制建议，以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网购行业的健康发展。 

2. 网络购物不正当信用评价的特征 

2.1. 行为隐蔽性  

在当今的网络购物环境中，消费者的评价行为涉及到隐蔽性的问题，这体现在不正当信用评价主体

的潜在匿名性上。在许多网络购物平台上，并非所有的交易都要求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提供真实的姓名

和准确的身份信息，即消费者在进行交易时，并不总是使用真实的个人信息。即使一些平台要求用户提

供真实信息进行注册以完成交易，但是在评价商品或服务的阶段，消费者仍然拥有选择匿名的权利。当

消费者在评价行为完成后选择匿名时，其评价内容对所有其他消费者可见，但评价主体的相关信息却保

持不可见。对于合法的消费者评价而言，匿名并不会导致评价内容缺乏参考价值，因为其他消费者仍能

从评价内容中受益。然而，对于不正当信用评价行为者而言，采取匿名方式发布评价则无疑增加了更多

的隐蔽性。另一方面，不正当信用评价的隐蔽性问题还在于评价形式的多样性，导致难以确定是否为不

正当信用评价。随着网络经济的不断发展，评价行为不再局限于文字，还可以采用图片或视频形式。行

为人可以利用多样化的方式，通过夸大或贬低的手法对产品或服务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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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隐蔽性在消费者评价行为中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不仅降低了评价的可信度，还为不正当行为

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解决这一问题可能需要平台强化身份验证机制，以确保评价的来源真实可信，并

提高评价的透明度。通过明确评价标准和形式，可以有效减少不正当信用评价的发生，从而保障消费者

获得更公正、真实的反馈信息。 

2.2. 传播范围广泛性  

在线消费者评价与传统的线下评价最显著的不同之一在于其广泛的传播范围。网络购物的评价发生

在开放的网络平台上，具有迅速传播和广泛传达的特点，一旦不当评价在网络购物中出现，其面向的受

众是所有查看评价的消费者。评价内容的传播途径可分为两种，一是在网络购物平台上的评价区域，消

费者在该平台购买商品或服务后，在商家店铺的相应产品处发表评论。尽管消费者需要进入评论区才能

看到这些评价，但对于电商平台而言，每天的流量庞大，评价的潜在影响范围无法估量。另一种是第三

方平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消费者的评价不仅限于电商平台，还可以在第三方平台如小红书、抖音、

哔哩哔哩等上发表对购买商品或服务的评价。在第三方平台中，评价主体并没有义务证明是否真实完成

了交易，即使没有实际购买，也可以假装是消费者并在公共平台上发布不当评价。这种多渠道的评价传

播增加了不当评价的难以控制性和对商家声誉的潜在威胁。 

3. 网络购物不正当信用评价的表现形式  

3.1. 虚假好评  

虚假好评主要体现为刷单性好评。这是商家通过金钱直接购买的虚假评价，评价行为人与经营者之

间并没有实际交易。因此，评价行为人实际上不能被准确称为消费者，因为并未真正进行消费行为，他

们发表评价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在外表上，虚假好评看似容易辨认，但随着发展过程

的演变，经营者通常采用一种巧妙的手法，发送一个虚假的空快递，制造消费者已经收到商品的假象以

规避监管。这也是刷单性好评的主要特征之一，即在评价发表的过程中普遍缺乏实际的交易行为，评价

只是基于经营者与评价人达成的刷单协议。这种巧妙的伪装增加了识别虚假好评的难度，使其更具欺骗

性。因此，一些商家巧妙地利用这一点，为竞争对手在一个时间段内大量购买好评，触发平台内部机制，

使其遭遇平台的处罚[1]，如禁售，从而使其遭受巨大的损失。 
平台的处罚方式多种多样，包括要求商家下架涉及的产品或对其施加一定的权利限制。即使事后查

实真相，这也可能导致商家损失一定的利润，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时刻如“双十一”促销期间，大量为竞

争对手刷单性好评可能导致竞争商家被剥夺一段时间内的销售权利，从而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这种策

略性的刷单行为不仅有可能损害竞争对手的声誉，还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导致实质性的经济损失。 

3.2. 恶意差评  

恶意差评涵盖多种形式，首先是个人牟利性差评，指的是消费者为谋取利益而故意发布差评。这种

行为将不当的评价作为与网络平台经营者进行价值互换的筹码，通过差评迫使经营者与之交换金钱或其

他利益，实质上属于一种“敲诈勒索”行为。尽管个人牟利性差评的利益较少，往往达不到刑事犯罪的

实质要件，但其形式与诱导性好评相似，都涉及与商家交换利益的条件。不同的是，诱导性好评主导者

为商家，而个人牟利性差评则由消费者主导，使商家陷于被动境地。其次，同行竞争性差评是指处于竞

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出于诋毁对手的目的而进行恶意差评。其中一种是刷单差评，通常通过微信群或

QQ 群组织数百名群成员，由群主协调连接评价人与经营者，集中进行刷单，并在事后支付刷单费用。这

种同行竞争性差评旨在损害竞争对手的声誉，通过虚假的差评行为达到破坏市场竞争的目的。这种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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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危害了商家的声誉，还可能导致不正当的竞争行为的加剧。 

4. 网络购物不正当信用评价产生的原因 

网络购物不正当信用评价产生的原因，除激烈的市场竞争外，还是其他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信用评价体系本身存在漏洞。现阶段各网购平台的信用评价体系往往依赖于消费者的评价和

反馈，也即只要消费，就可获得进行信用评价的资格。因此，一些商家通过虚构交易，进而虚假评价、

刷单等，以此来提高自己的信用评分。此外，一些商家也会利用信用评价体系的算法和机制，以不正当

手段提升自己的信用评价。 
其次是消费者和商家信息的不对称[2]。在网络购物中，消费者难以直接接触到商品，只能通过商家

的描述和其他消费者的评价对商品的质量、款式等进行了解。于是，商家便可利用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通过虚假宣传以及虚假评价方式，操纵商品的信用评价方向，从而误导消费者进行购买，以此获利。 
最后则是监管的确实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尽管目前已经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对网络购物中的不正当

信用评价进行规制，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诸多监管空白和法律漏洞。如，目前面对快速发展的网络购

物市场，商家可采用的违法手段越来越多，但监管部门的监管手段和方法不能及时更新，难以有效应对

新型的不正当信用评价行为；又如，由于网络购物的跨地域性和匿名性特点，现有法律制度难以解决取

证难、追责难等问题。因此，监管与法律制度的确实也是不正当信用评价大肆存在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网络购物不正当信用评价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

要从多个角度出发，如引入平台赋予其一定的处理权限，从而解决信息不对称以及降低评价体系漏洞的

风险，完善现行法律制度中“评价权益”性质、“违法性”界定标准等模糊问题，以促进监管机关更为

有效的进行监管。 

5. 网络购物不正当信用评价规制的建议 

5.1. 明确平台的处理权限  

《电子商务法》于 2018 年颁布，至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原本评价行为可以由电子商务平台

单独进行规制变为由国家和平台共同进行治理[3]。该法第 39 条第 2 款规定，平台经营者不得删除消费者

对其平台内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评价。网络购物中涌现出各种评价信息，而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的独

特敏感性和特点使得行业内部了解更胜于公权力。相对于公权力，平台拥有更多信息优势，作为行业主

导者更能了解该产业的发展走向。同时，平台凭借信息优势能够更迅速地做出反应。为构建有利的网络

市场秩序，网络平台经营者在特定情况下理应享有删除评价的权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平台经营者可

以随意、主观判定下进行评价删除。删除评价的权利必须受到严格规范。在进行评价删除时，网络平台

经营者或相关管理者不仅需要综合考虑评价的整体内容，还应在删除程序中给被删除评价的消费者留一

定的反应时间，制定基本流程，注重在行使删除权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的言论自由。这样的规

范有助于确保评价管理更加公正、合理，促使网络市场保持良性运行。 

5.2. 规范权利行使 

不正当信用评价的产生是建立在正当评价权益的基础上的，因此，在对不正当信用评价的主体和范

围进行明确规制的同时，我们需要确保对其基础的正当评价权进行清晰认定，以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正

当评价权益。评价权益在网络购物中是一项新兴的权利[4]，专属于消费者。尽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规定了消费者的批评监督权，但这并不能涵盖所有关于评价的权益。因此，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有必要对消费者的评价权进行明确确权，以明晰规定消费者在网络购物中享有的评价权益。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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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有助于确保消费者在评价商品或服务时能够充分行使其权利，同时有效地防范不正当信用评价

的滋生。 

5.3. 明确违法性认定标准 

在法律规定中，针对网络购物中的不正当信用评价，应当确立法律规定的主导地位。由于不正当信

用评价是由消费者的评价权产生的，直接损害的是消费者的权益。因此，在总体上，应确立《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在不正当信用评价规制中的主导地位，《电子商务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协同力量，

共同规制不正当信用评价乱象。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消费者评价权进行确权的同时，应对消

费者滥用评价权的行为进行规制。应将消费者的评价行为与其个人评分信用相关联，在确定消费者滥用

评价权的同时，对其相关权益予以一定程度的限制。这种限制的程度应与消费者滥用评价权的程度相匹

配，而在该消费者再次进行好评时，根据其具体信用水平进行显示。这样的规定有助于确保消费者评价

权的合理行使，同时防范不正当信用评价的滋生。 

5.4. 明确不正当的界定 

在不正当信用评价中，“不正当”的认定标准往往更依赖于裁判者主观层面的判断，法律上并未对

不正当的认定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也缺乏相关的判例和惯例可供参考。随着不正当信用评

价形式的不断发展，对“不正当”的认定标准应在综合考虑行为主体、评价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以及评价

的目的的基础上进行全面判断。首先，从行为主体的角度看，需要判断评价人是否真正是消费者。其次，

从评价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角度看，评价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应成为判断的一个方面。最后，对评价的目

的进行判断，其目的是否正当应成为评价的标准之一。这种全面的判断标准旨在综合考虑评价行为的各

个方面，从而更全面、公正地判定评价是否属于不正当行为。这样的方法有助于适应不断变化的不正当

信用评价形式，确保评价的公正性和真实性。 

5.5. 细化责任主体  

对于消费者滥用评价权的责任承担，主要关注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的情况。消费者滥用评价权的职

业行为，如职业差评师或刷单团队，应根据其侵权情节和后果做出相应规定。由于不正当信用评价权的

特殊性，消费者的责任应根据实际情况分层次。对个人而言，若恶意做出轻微的差评，网络经营平台可

以根据评价程度删除或计分评价，按照平台内部规则进行规制。当消费者的不当评价超过一定限度时，

平台有权进一步追责。若消费者的评价明显不当且导致网络平台经营者损失或潜在损失，平台有权在收

集基本证据后追求民事诉讼，追究相应的民事责任。在消费者自身或指使他人利用评价权进行敲诈勒索

等刑事犯罪领域，应受到刑事制裁。这样的责任承担机制有助于根据不同情形采取适当的法律手段，保

障网络平台经营的公正和合法。 

6. 总结 

网购不正当信用评价是当前网络交易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造成了严重的不正当竞争现象且侵害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通过赋予平台一定独立处理不正当信用评价的权利、明确违法性认定标准、明确

不正当的界定、细化消费者滥用评价权的责任承担主体等措施，可以有效地规制网购不正当信用评价行

为，维护网络交易的公平性和诚信度，促进网络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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